附件1

通化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和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推选工作方案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选举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及相关规定，按照通化市科协系统深化改革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名额
通化市科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96名，其中：正式代表86名，特邀代表10名；市科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25名。

二、代表和委员候选人的条件

市科协“六大”代表和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热爱祖国，思想坚定，遵纪守法，公道正派，作风廉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群众基础和公众形象。

（三）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学传播和推广普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或科技管理工作中表现突出，具有良好作风学风，恪守科学道德和科研伦理规范。

（四）有一定的协商议事能力，能够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并履行代表职责，如实反映选举单位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

（五）委员候选人应从代表大会代表群体的先进典型中产生。

三、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原则

市科协“六大”代表和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考虑历史情况，并根据“五大”以来的科技发展和科技工作者群体情况等进行分配。

（一）市级学会、科研院所、企业科协、高校科协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主要以理、工、农、医、交叉学科的发展状况和会员规模为基础，统筹兼顾各领域中科技人员、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者的数量，统筹考虑近年来学科发展趋势、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参与科研攻关、投身乡村振兴、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及学会规范管理等因素，合理安排。

（二）基层科协的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主要依据各地科技工作者数量，统筹兼顾地区各级科协组织的设置情况与活跃程度，以及近年来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成效，统筹考虑科技组织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参与本地区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和科技为民服务情况等因素，合理安排。

（三）市科协机关及有关方面代表的名额，根据相应群体的代表性、工作需要分配。 

四、人选构成
（一）代表的构成和结构比例要求
通化市科协六大代表的构成应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既要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及其相关科学学科的代表，又要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领域的代表；既要有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作的代表，又要有从事科学技术普及推广和科技管理工作的代表。

代表的年龄结构要合理。60岁以下的代表不低于代表总数的85%。要特别注意推选在生产、科研第一线工作，来自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农村等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的比例不低于65%，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不低于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代表的性别、民族、分布、专业、职业、党派等保持合理比例。女性代表所占比例不低于代表总数的15%；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不低于代表总数的5%；企（事）业科协代表所占比例不低于代表总数的5%；县（市、区）及以下基层科协组织代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保持适当比例。理、工、农、医、交叉学科和科普类社团各占相应比例。

综上所述，正式代表中，市级学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协代表和基层学科代表40名，约占47%；各县（市、区）科协代表36名，约占42%；通化市科协代表10名，约占11%。特邀代表主要是其他群团部门，市直有关部门负责科普和科技相关工作的同志。

（二）委员候选人的构成和结构比例要求
在年龄结构方面，60岁以下的委员候选人所占比例不低于委员候选人总数的80％，45岁以下的委员候选人占委员候选人总数的25%左右。

女性委员候选人所占比例不低于委员候选人总数的15%；少数民族委员候选人所占比例不低于委员候选人总数的5％；企（事）业委员候选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委员候选人保持适当比例。要特别注意推选在生产、科研、教学第一线工作，在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委员候选人，来自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农村等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占委员候选人总数的70%左右。

每个县（市、区）科协分配2个以上委员候选人名额，其中一名从各地科协专职负责人中推选，另一名委员候选人由基层科协从本地科技工作者中推选。

六、代表及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市科协“六大”代表和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产生工作，由选举单位依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选举工作条例（试行）》及市科协安排，认真组织实施，按照以下办法产生：

（一）代表产生办法

通化市科协所属市级学会选举代表，通过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民主选举产生。

各县（市、区）科协选举代表，由各个县（市、区）科协根据分配的名额，结合当地情况，通过全委会或其他方式，民主选举产生。

其他方面的代表由通化市科协机关与有关单位民主协商推选产生。

（二）委员候选人推选办法

通化市科协所属市级学会推选委员候选人，要根据委员候选人分配名额和分配原则进行酝酿、协商，经委员候选人所在团体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民主推选产生。

各县（市、区）科协推选委员候选人，由各县（市、区）科协根据委员候选人分配名额和分配原则，通过全委会或其他方式，民主推选产生，并征得各县（市、区）组织部门的同意。

其他方面的委员候选人，由通化市科协机关与有关单位民主协商推选产生。

通化市科协六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原则上从通化市科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产生。 

（三）关于组织考察

选举单位要严把人选的政治关、业绩关、学风关、道德关、廉洁关，按照“谁推荐、谁审核，谁考察、谁负责”的原则，对代表和委员候选人考察对象的政治表现与作风学风、工作情况与创新业绩、个人品德与廉洁情况等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并考察其在志愿服务和群众工作中的情况。考察工作由选举单位统筹安排和组织，协商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配合实施。

最终由选举单位出具《XXX同志考察材料》（500-800字）连同《通化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一并报市科协。

（四）关于结果运用

选举单位根据考察结果，按照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名额、条件和结构要求等，选举产生代表人选和委员候选人人选。代表人选名单要以适当方式在相应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基层科协推选的委员候选人还需征得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同意。

（五）资格审查

市科协负责对选举工作程序和人选资格等进行审查。经审查通过后的代表，获得正式资格。



